
國立臺北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辦法 
98年5月26日第27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8年12月1日第25次校務會議第1次延續會修正通過 

99年3月11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0990035243號函授權本校自行訂定 

99年3月31日奉校長核定 

99年12月1日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4月18日第3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年5月16日第28次校務會議第1次延續會修正通過 

101年3月8日第36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年5月14日第30次校務會議第1次延續會修正通過 
105年11月9日第39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1月13日第4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5月6日第4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4月27日第5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12月14日第53次校務會議第2次延續會修正通過 

113年5月22日第56次校務會議第1次延續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立法宗旨 

國立臺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及運用本校資源產生之研究發展成果（以

下簡稱研發成果），保障本校權益及提昇研究水準，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及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十三條、第十四條，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定義及權利歸屬 

本辦法所稱研發成果，係指發明人於職務上產生之知識、技術、著作、產品、積體電

路佈局、電腦軟體、營業秘密、專業知識及其他智慧財產權所衍生之權利。除另有法

令或契約規定外，其專利申請權、專利權及其他一切智慧財產權為本校所有，並由本

校依本辦法為專利之申請、審查、維護及推廣授權。 

前項所稱「職務上產生」之定義如下： 

一、以本校經費或實驗設備進行研究發展所獲得之成果。 

二、由政府機關補助、委託或出資予本校進行研發所獲得之成果。 

三、本校受政府機關以外單位委託進行研發所獲得之成果，且依該契約約定之成果權

利歸屬本校者。 

非職務上完成之研發成果，其權利歸屬應以下列方式認定之： 

一、發明人就其任職本校期間所完成之研發成果，未利用本校研究資源或本校既有研



發成果者，應於一年內以書面通知本校研究發展處（下稱研發處），如有必要並應

告知創作或研發過程。 

二、研發處於接到通知後，召開「研發成果管理審查委員會」並邀請發明人及所屬系

所或單位主管等相關人到場說明後做成決議，呈請校長同意後認定之。 

三、經前項程序同意認定該創作或研發並無利用上班時間、本校研究資源或本校既有

之研發成果，其研發成果之權利歸屬於發明人。 

四、發明人未為前述通知者，期於任職本校期間之任何創作或研發，視為職務上完成

之研發成果。 

五、本校若於研發處接到前述書面通知後六個月內，未向該發明人為反對之表示者，

則不得主張享有該研發成果之權利。 

 

第三條 承辦單位  

本校研發成果專利申請、維護、推廣、收益分配、技術移轉及其他相關事宜由研究發

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統籌辦理。 

 

第四條  審查委員會之組成、保密及迴避 

為辦理本項業務應成立審查委員會，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研發長為當然委員並擔任

召集人，其中三名委員由校長聘請校內相關院系所教師擔任，任期二年得連任之。另

三名委員則依每一案件之屬性聘任校內或校外專家擔任。 

為保護本校智慧財產權，發明人、承辦單位、審查委員會委員及參與會務之人員、授

權之廠商（含個人），對於知悉或持有關於研發成果等相關內容，應負保密之義務。  

前述保密義務之內容，由承辦單位另訂保密聲明書或合約範本規範之。  

審查委員會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主動迴避：  

一、為發明人之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

有此親屬關係者。  

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研發成果與發明人有共同權利關係者。  

三、現在或曾為該研發成果發明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家長家屬者。  

四、有其他利害關係致有偏頗之虞者。  

 

第五條  審查委員會職掌 

審查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研發成果推廣之政策規劃。 

二、依案件性質適用第八、十三條所規定專利費用分攤比例及推廣技術移轉收益分配

比例之審議。 



三、本校教師專利申請、維護及技術移轉之審議。 

四、爭議性及特殊性案件之審核。 

五、其他相關事宜。 

 

第六條 專利申請及審議 

發明人擬個別或共同提出發明專利申請時，應填妥下列表件循序核章後，送研發處提

報審查委員會審議： 

一、國立臺北大學教師暨研究人員計畫研究成果專利申請表。 

二、國立臺北大學計畫研究成果專利申請說明書。 

三、專利事務所推薦回條。 

發明人於職務上或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應以本校名義申請專利，並由研發

處送交相關專利事務所辦理。 

經審查委員會決議不補助或擬自行申請之案件，應填具「國立臺北大學研究成果自費

申請專利報備表」以國立臺北大學為專利權人自費申請，並由研發處於審查委員會報

告。 

未依本條所述程序申請之專利或已獲證之專利，應以書面通知承辦單位，並將專利權

讓與本校。 

前項由本校接受讓與之專利，不予補助；辦理讓與專利程序所需之費用，由發明人負

擔。 

發明人得於提出專利申請時，請求審查委員會衡酌案件之屬性調整權益分配比例。 

 

第七條  （本條刪除） 

 

第八條 專利費用之分攤 

本條所稱專利費用，包括申請專利及申請過程中提出答辯等所需之申請費、證書費、

年費、專利事務所服務費及其他依法令應繳納之規費等。 

由政府機關或其他單位補助、委託或資助所獲得研發成果之專利費用分攤，依補助單

位之規定或契約約定辦理。 

前項由本校負擔之專利費用，校方與發明人之分攤比例如下： 

一、屬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計畫成果並獲國科會發明專利費用補

助者，發明人負擔10%、校方90%。 

二、屬國科會計畫成果，由發明人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經費全額支應專利費用

（領證費除外），領證費全額由校方支應。 

三、非前二款情形者，發明人負擔30%、校方70%。 



四、專利續行維護之費用，得視其推廣或授權情形並審酌產業特性或本校研究發展階

段策略需求，由發明人或承辦單位提請審查委員會審議酌減發明人負擔部分。 

五、每一個案校方分攤以新臺幣6萬元為上限，每人每年限申請3案，不同國家或地區

各別視為一案。 

專利申請中因遲延而生之規費，本校以負擔遲延一個月之規費為限。遲延逾一個月者，

發明人得以書面向研發處申請，由本校決定是否全額負擔之，但遲延超過一個月係可

歸責於發明人之事由者，概由發明人自行負擔。 

專利申請中因須答辯而生之專利費用，本校以負擔三次答辯之專利費用為限。 

發明人於專利申請文件中為不實陳述(包含但不限於計畫來源、新穎性等事項)，而致

無法獲得專利權時，專利費用概由發明人自行負擔；本校已支付之專利費用，發明人

亦應返還。 

 

第九條 研發成果之推廣、維護與讓與 

本校研發成果之推廣模式包含但不限於公告技術內容、參與展覽、媒合會等公開活動

媒合適當產業進行讓與或授權。 

研發成果之推廣經一定合理期間後，得由研發處視其情形提請審查委員會審查，並邀

請發明人列席，檢討繼續維護及推廣之必要性、若無授權使用或技術服務之效益者，

基於符合公益之目的或促進整理產業發展、提升研發成果運用效益等原則，進行公告

讓與。 

研發成果於符合下列條件時，得由發明人提經審查委員會討論，並經相關補助部會同

意後，將研發成果以共有方式無償讓與部分持分予發明人，不受第二項推廣期間、評

估原則之限制： 

一、讓與有助於研發成果的推廣運用與再發展。 

二、本校與發明人已就本項共有研發成果作價投資營利事業之投資條件為具體約定。 

三、研發成果仍由本校管理及運用。 

依前項規定申請本校或補助部會同意無償讓與與部分持分予發明人者，應依申請內容

確實執行。除報經本校或補助部會同意變更執行內容，未於三個月內完成作價投資入

股者，本校或補助部會得廢止該同意，並溯及失其效力。 

公告讓與之研發成果如有第三人請求讓與，由第三人填具請求研發成果讓與申請書提

送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依相關規定辦理讓與作業。 

公告研發成果讓與三個月後，如未獲產業洽談讓與事宜，由發明人填具研發成果維護

意願調查表提送審查委員會審議是否續行維護。 

研發成果經審議通過繼續維護者，應負擔之費用依第八條規定行之；經審查委員會及

發明人皆同意無須繼續維護者，由本校依相關程序辦理放棄手續。 



研發成果如經審查委員會評估認有繼續維護之必要，而發明人無繼續維護之意願，得

由校方全額負擔維護費。 

研發成果如經審查委員會評估終止維護者，發明人得全額負擔維護費用繼續維護。 

由政府補助、委託或出資計畫衍生專利之維護與放棄，依各該單位及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 

本校與他人共有之專利，依契約約定其維護與放棄。 

 

第十條  專利之侵權處理 

本校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涉及侵權之情事時，應由本校聘請法律顧問辦理，相關單位

及發明人並應協助提供具體之事實及必要之技術鑑定報告。 

因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侵權，經侵權者依授權或為賠償而取得之價款，於扣除所支出

之法律及相關費用後，其分配方式準用第十三條之規定。 

 

第十一條 發明人之義務 

發明人於專利案之申請、審查、異議、訴願、行政訴訟及司法訴訟等法律程序中應對

其創作內容負答辯之責任。 

取得專利證書前，發明人應對其構想內容嚴守秘密，以免喪失新穎性或進步性。 

發明人應明確知悉且不爭執其研發成果之專利申請權、專利權及其一切智慧財產權皆

為本校所有。研發成果之產生如涉及抄襲或其他不法手段，致本校產生任何損害者，

應由發明人賠償本校一切損失。 

發明人應配合專利承辦單位實施該創作之推廣應用。 

如有第三人對研發成果或已取得之專利主張無效、提出異議或撤銷程序或遭侵害時，

發明人有義務無償協助本校進行必要之答辯或防禦。如專利權遭他人侵害時，發明人

亦有義務無償協助本校進行侵害分析，並說明技術內容。 

 

第十二條 研發成果技術移轉之原則  

凡利用本校經費或實驗設備等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不論取得專利與否，均應採取保護

措施，並適時尋求技術移轉商品化或推廣授權之機會。技術移轉之原則如下︰ 

一、以有償授權為原則，但如屬學術研究、教育或公益用途，得經審查委員會審議後

無償使用。 

二、以國內廠商為優先，但有下列情況者，得專案授權國外廠商︰  

（一）國內廠商無承接意願。 

（二）國內廠商承接能力不足。 

（三）不影響國內廠商之競爭力及國內技術發展。 



（四）授權國外對象將更有利於國家整體發展。 

三、以非專屬授權為原則，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專案申請專屬授權︰  

（一）為避免業界不公平競爭致妨礙產業發展者。  

（二）研究成果之移轉為須經政府長期審核始能上市之產品。  

（三）技轉之商品須投入鉅額資金繼續開發商品化技術者。 

前項第一款但書如屬具有時效性者，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定後辦理，並提審查委員會追

認之。 

 

第十三條 權益收入及分配 

凡利用本校經費及實驗設備等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經技術移轉、推廣授權或讓售所獲

得之授權金、權利金、價金及其他權益，依下列比率分配： 

一、以現金收益者： 

（一）受政府部會補助案件，於扣除申請與維護該研發成果相關費用、應繳納之稅捐、

回饋資助機關及其他單位應分配之部分後，依發明人70%，校方30%之比例分

配。 

（二）非受政府部會補助之研發成果，其權益收入於扣除應繳納之稅捐及各該合約規

定應回饋資助單位之部分後，依發明人80%、校方20%之比例分配。 

二、以股權收益者：依前款比例分配股權，所收之股權應含營業稅或其他稅捐，由本

校代繳之。 

收益如屬第九條第八項之情事所生之衍生利益，其分配比率為發明人10%，本校90%。 

收益如屬第九條第九項之情事所生之衍生利益，其分配比率為發明人90%，本校10%。 

若發明人認為前三項分配比例，依產業特性或本校研究發展階段策略需求，有調整之

必要者，得提請審查委員會審議之。具時效性者，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定後辦理，並提

審查委員會追認之。研發成果源自多人研究團隊時，應於收益發生前，以書面約定收

益分配之比例，以為本校分配收益之依據。 

發明人享有本辦法之授權金、衍生利益金及其他權益收入等之分配，所生之稅捐由發

明人負擔。 

收益屬校分配款部分分配如下： 

（一）60%：專利申請、維護及推廣之成本。 

（二）34%：校務基金。 

（三）6%：協助研發成果推廣有功人員之獎勵金。 

前項所稱協助研發成果推廣有功人員由發明人及研發處至多推薦2名為原則，由承辦單

位辦理當年度獎勵金分配作業。 

第十四條  權益收入之管理方式 



發明人分配之收益，得選擇下列處理方式： 

一、納入個人收入。 

二、納入發明人專屬之「權利金收入」經費代號帳戶。 

三、依發明人指定比例分別納入個人收入及專屬之「權利金收入」經費代號帳戶。 

四、若權益收入發生時，該發明人已非任職於本校或非本校教研人員，則僅能選擇納

入該發明人個人收入之分配方式。 

發明人因離職、退休或其他原因未繼續於本校任職時，其專屬「權利金收入」計畫代

號之餘款悉轉由其原任職系所使用。  

發明人支用「權利金收入」計畫代號之規範如下：  

一、其支用應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並檢據核銷，所購置之物品及財產均歸本校所有，

並依本校財物管理辦法管理之。 

二、不得支用項目：自身人事費及國外差旅費。 

三、得因實際研究發展需要支用之項目如下：  

 1.聘請專兼任助理、臨時工、工讀金及勞、健保費用。  

 2.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來校演講、參與學術會議、合作研究及實驗指導。  

 3.購買儀器設備、耗材、雜項費用及其他與研究發展有關之費用。  

 4.為辦理本校研發成果推廣、智慧財產權取得及維護之必要支出。  

 5.其他經專案簽准支用之費用。  

四、依前款規定聘用之人員，其任用及管理須符合本校「聘僱人員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十五條 其他法令之適用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生效與施行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及送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